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1：
2017年农用植保无人飞机应用情况调查数据表

	指标名称
	代码
	计量

单位
	全市

数量
	各县区数量

	
	
	
	
	XX县
	XX区
	XX市
	XX县

	农用植保无人接拥有量（截止到12月31日）
	
	
	
	
	
	
	

	农用植保无人机作业面积（截止到12月31日）
	
	
	
	
	
	
	

	农用植保无人机实际作业量（截止到12月31日）
	
	
	
	
	
	
	


填报单位（农机）：       填表人：     联系电话：

填报单位（种植业）：     填表人：     联系电话：
备注：
1.农用植保无人飞机，是指没有机载驾驶员操纵的农用航空器，主要用于农业植保，载药量在5升以上。
2.农用植保无人飞机拥有量（代码1），是指辖区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单位、组织和农户，及为其提供植保作业服务的单位、组织和个人实际拥有的农用植保无人飞机数量，包括借出、租出、封存、在修和待修的农用植保无人飞机，不包括已经报废以及专门用于森林工业和借入、租入等不具有所有权的农用植保无人飞机。对具有多功能特征的植保无人飞机，只能按其主要用途统计一次，不得重复统计。
3.农用植保无人飞机作业面积（代码2），是指使用农用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的作业面积，计量单位为公顷。在一公顷农作物上不论喷药几次，均按一公顷统计。但年内一公顷耕地上种植两茬作物，且都进行了农用植保无人飞机植保作业，则按两公顷统计，种植多茬作物的类推。
4.农用植保无人飞机实际作业量（代码3），是指使用农用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的全部作业面积，计量单位为公顷次。
5.各地区数量需按省域内所有市级行政区域逐个填写明细数量。
